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什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成都普什制药有限公司

85%股权；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100%（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或“本次发

行”）。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符合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条件。 

（三）本次交易对方普什集团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普什集团将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普什集团为公司关联方，因而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四）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拟购买的标的

资产进行审计、评估，选聘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与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

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

资产的评估净值为定价依据，结合市场定价原则，由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

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公司本次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文件，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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